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复核评审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土地收益分成款 项目自评复核审核表
主管部门 惠东县人民政府平山街道办事处 实施单位 惠东县平山街道财政所 复核得分

项目资金

（万元）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10

资金总额 7,575.00 7,575.00 7,574.99 10 100%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575.00 7,575.00 7,574.99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00% —

  其他资金 0 0 0 — 0.00% —

年度总体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是否通过

根据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2018)57号惠东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土地

出让净收益镇级分成和使用管理的通知各镇人民政府，平山、大岭街道办事处，撰察

、港口管委会，县府直属有关单位：为进一步增强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释放和

激励镇级（含街道、度假区，下同）发展能力，充分盘活挖据各类存量土地潜力，加

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规范县、镇两级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及《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2006)68号）等有关规定。土地出让净收益是指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

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的土地出让成交价款扣除各种成本和各项统筹、提留后的余额。

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村民留用地安置成

本、征地工作经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耕地占用

税、森林植被恢复费、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基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教育基金、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土地收回补偿等成本费用。各镇（含街道、度假

区，下同）对县下拨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分成款项必须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

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使用，按规定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如果个别镇分成款较多，县财

政可根据该镇的实际情况，通过其他会计科目等额安排资金。我单位2021年收到财政

拨来土地出让净收益合计7575万元，款项已全部于当年使用完毕。

1、支付社区及村小组工作经费1603.69万元，2、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费1586.85
万元，3、支付劳务费1586.83万元，4、支付各学校工作经费591.02万元，5、
支付委托业务费557.23万元，6、支付广告宣传费用320.53万元，7、支付自筹
人员及护林员工资福利费（含自筹人员住房维修金）286.91万元，8、支付大型

修缮费253.95万元，9、支付办公设备购置费172万元，10、支付工会经费
122.45万元，11、支付其他工作经费111.42万元，12、支付饭堂费用93.84万
元，13、支付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5.89万元、14、支付印刷费74.99万元、15
、支付办公费35.90万元、16、支付其他交通费用32.89万元，17、支付邮电费

20.24万元，18、支付各部门慰问金18.06万元、19、支付维修（护）费17.30万
元、20、支付退休费用9.92万元，21、支付专用设备购置费2.07万元，22、支

付工作误餐费0.82万元，23、支付公务用车维护费0.18万元，以上费用合计支付
7574.99万元，财政拨款7575万元，预算执行率99.99%。

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

施
复核得分

指标值

绩

产出指标

（50分）

质量指标 资金预算执行率 100% 100% 20.0 20

效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7575万元 7574.99万元 20.0 20

指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增强我县经济发展能力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15.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激励我县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15.0 8

标
满意度指标

（10分）

社会满意
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95% ≧95% 10.0 8

自评等级 优 总分 100.00 86

备注：三级指标内分值为一级指标的平均值

复核情况：良
注：自评复核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其中90分及以上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